
附件
北京市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分标准（2026年版）

	
	评价信息
	评分内容与标准
	备  注

	企业

基础

得分
	公共信用评价(50)
	根据参评企业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换算得到本指标分值
	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50%

	
	物业服务规模（20）
	本市行政区域内在管住宅物业服务项目合计面积10万平方米（含）以下的计5分，10万至50万平方米（含）的计8分，50万至100万平方米（含）的计12分，100万至500万平方米（含）的计15分，500万至1000万平方米（含）计18分，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计20分
	以合同备案面积计算；未进行合同备案仅进行信息采集的面积折半计算，即物业服务面积=信息采集面积*50%

	
	企业党建情况(10)
	企业联合建立正式党支部的，得2分；单独建立正式党支部的得6分；建立党总支的得8分；建立党委的得10分
	以相关批复文件为准

	加

分

项
	新增项目备案
	一个评价周期内在北京市物业管理系统中新增加住宅物业项目备案或信息采集，每新增1个加1分
	以北京市物业管理系统合同备案数据为准

	
	新承接老旧小区
	一个评价周期内新承接2000年12月31日前（含）交付使用的老旧小区并依法依规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并完成合同备案的，每新增1个项目加5分
	以北京市物业管理系统合同备案数据为准

	
	共建“美好家园”
	所管住宅项目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美好家园”典型案例的加6分
	以正式文件为准，在入选的一个评价周期内加分

	
	获得技能大赛荣誉
	在北京市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物业管理师竞赛决赛中排名前十选手所在的企业加2分（不累加）
	以正式文件为准

	
	企业党组织荣誉
	企业党组织获得区级奖励表彰的加3分，获得市级及以上奖励表彰的加5分
	在获得表彰的一个评价周期内加分

	
	参与行业自律
	积极参与行业自律，加入市级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计2分，加入区级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计2分，同时加入市区两级协会计5分
	以协会文件为准


	
	评价信息
	评分内容与标准
	备  注

	加

分

项
	*项目获得市、区级荣誉
	获得市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市级垃圾分类示范项目等相应市级表彰奖励的每个项目加3分，获得区级示范项目或相应奖励表彰的加2分
	以正式文件为准，在获得表彰的一个评价周期内加分

	
	*项目人员素质
	物业项目在职在岗员工中（不含外包单位员工）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该项目员工总数30%的，每个项目加2分；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该项目员工总数60%，每个项目加3分
	以缴纳社会保险的人数计算

	
	*正面宣传报道
	一个评价周期内被市级以上官方媒体正面宣传报道或被纳入全市物业管理示范案例的项目每个加3分
	同一项目不重复加分

	
	*12345诉求
	“12345”月度诉求为零的项目每个加2分，按月度累加
	仅限涉及到物业企业的诉求

	
	*物业收费
	积极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收费率，物业收费额较上一年度未降低的项目加2分
	以第一季度在本市物业管理系统中填报的上一年度物业服务收支情况明细表中的数据对比为准，在年度两个评分周期均加分

	
	*信息公示
	按照本市统一要求进行项目信息标准化公示的项目加2分
	由各区住建房管部门核实记分

	
	*党员发展
	一个评价周期内每发展或新增1名及以上新党员的项目加2分
	新党员指被吸收的预备党员，以上级党组织批复文件为准

	
	*党建融合
	物业项目管理人员和社区“两委”实行交叉任职的项目加2分
	以街道社区相关文件为准

	
	*参与社区治理
	接受社区党组织领导，积极配合社区开展工作，参与协商治理，依法依规接受街道（乡镇）指导监督，依法履行义务，参与物业管理纠纷调处，配合街道（乡镇）开展基层社区治理，落实党建引领物业工作，每个项目酌情加1至10分，最高加10分
	街道（社区）评分


	
	评分内容与标准
	备  注

	扣

分

项


	* “12345”市民热线物业管理类月度诉求量排全市前10的项目每个扣5分，排全市11-50的项目每个扣3分，排全市51-100的项目每个扣1分，按月度累加
	仅限涉及到物业企业的诉求

	
	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前，物业企业不再为该项目提供物业服务未按规定提前九十日书面告知全体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每次扣5分
	由各区住建房管部门核实记分

	
	物业企业在合同到期后为小区提供事实服务期间，单方决定不再为该物业项目提供服务，未按规定提前六十日书面告知全体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每次扣5分
	由各区住建房管部门核实记分

	
	未落实《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未履行交接义务，拒不移交有关资料或者财物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5分，被予以行政处罚的，每次扣10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未落实《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项目交接时，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10分；被予以行政处罚的，每次扣1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存在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行为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5分，被予以行政处罚的，每次扣10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物业服务人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易发生安全风险的设施设备和部位未加强日常巡查和定期养护；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行政处罚的,每次扣5分；发生有责安全生产事故的，每次扣10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和应急部门发布的事故调查报告为准

	
	未按《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将物业服务合同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被责令改正和警告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项目负责人未按《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按时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报到被责令改正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未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如实公示有关信息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警告的，每次扣2分；被予以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未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建立、保存相关档案和资料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评分内容与标准
	备  注

	扣

分

项


	未遵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警告和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挪用、侵占公共收益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擅自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被住建房管部门责令改正的，每次扣3分，被予以警告和罚款的，每次扣5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未对公共收益进行单独列账的，每个项目扣3分
	由各区住建房管部门核实记分

	
	未按照《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履行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义务，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给予行政处罚的，每次扣2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除上述行为外，存在其它违法违规行为被规划、公安、消防、城管综合执法、水务等相关部门依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予以行政处罚的，每项处罚扣2分
	以责令改正通知单或行政处罚文书为准

	
	*参与社区治理
	拒不配合参与社区协商共治和物业管理纠纷调解
	扣2分
	街道（社区）评分（最高扣10分）

	
	
	阻挠业主大会（业委会）成立运行
	扣3分
	

	
	
	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气等不当方式催交物业费
	扣3分
	

	
	
	无故拒不配合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
	扣2分
	

	
	
	未组织定期听取业主意见
	扣1分
	

	
	
	存在其它拒不接受街道（乡镇）监督指导行为，落实党建引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工作不力的
	扣2分
	


注：标注*号的加分项（扣分项）需根据项目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后将相应分值计入企业得分，具体计算规则为：企业加（扣）分=所管项目加（扣）分总和 / 备案项目总个数（含信息采集项目）


